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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浦东新区检察院
披露一起少见的未成年人诈
骗成年人巨额财产案件——
2021年10月至2024年3月，
李某共骗取被害人190余万
元。与被害人相识时，她年
仅16周岁。

这起案件揭示了网络交
友背后的陷阱，也敲响了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警钟。

假照假名 未见一面

2021年，被害人Y先生
（化名）在某交友App上结识
了一名女孩，三年来，那个在
网络上“身材苗条、长相甜
美”的“富家女友”，用无数个
甜蜜瞬间和紧急求助，从他
手中套取了上百万元。而面
对被害人的见面请求，女友
却多次拒绝，始终遥不可及。

直到2024年3月，被害
人再次要求见面，女友不仅
一再推脱，甚至拒回消息，他
才如梦初醒，选择报案。同
年6月，公安机关抓获了犯
罪嫌疑人李某，与被害人相
识时，李某年仅16周岁，使
用的照片、名字都是假的。

认定“开始诈骗时间”

案件被移送至浦东新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一个核
心争议点浮出水面：李某的
诈骗犯罪故意究竟始于何
时？这直接关系到犯罪数额
的认定与量刑。

犯罪嫌疑人李某给出了
看似合乎情理的辩解：起初
是真心网恋，直至2022年7
月。她声称，那时与被害人
相约在上海虹桥机场见面，
只因到场后心生自卑，担心样貌被
嫌弃，故临时谎称家人反对，未能相
见。正是这次“失败”的会面，让她
觉得对方“好骗”，萌生骗财之念。
公安机关初期采纳了这一说法，将
2022年7月作为诈骗行为的起点。

然而，一段从开始就建立在假
名字、假照片之上的关系，真的存在
过纯粹的“恋爱”初衷吗？“我们不能
放过每一个细节。”检察官引导侦查
人员调取李某2022年7月的航班、
高铁及酒店住宿记录。结果令人意
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某当时
曾到过上海。在那段时间，李某的

朋友圈却展示着在上海迪士
尼乐园游玩的照片。“我们对
李某的朋友圈照片进行了鉴
定，发现这些迪士尼游玩照
是李某从互联网上下载的。”
检察官介绍。一个关键的结
论就此形成：所谓的“机场会
面”根本是谎言，李某犯罪意
图的产生时间很可能提前。

逐条审查聊天截图

李某辩称，收取的钱款
大多用于其向被害人陈述的
用途，并且自己在这段关系
中提供了大量的“情绪价值”
和“精神付出”，钱是对方“主
动给予”。对此，检察官以李
某与被害人相识之日——
2021年10月为起点，引导侦
查机关对资金往来重新进行
审计梳理。经查，除极少量
的“购买玩偶”款项用途属实
外，其余诸如“母亲住院抢
救”“购买回国机票”等索取
大额资金的理由，均属凭空
捏造。被害人的钱款实际被
李某用来日常挥霍。
为夯实证据，检察官将

目光转向被害人手中保存完
好的、历时三年的庞大聊天
记录，对数千页的聊天截图
逐条审查。聊天记录显示，
李某虽不总是直接索要，却
善于利用情感操控：时而暗
示急需用钱，时而以分手相
要挟，迫使被害人持续转
账。在“热恋”期间，李某还
多次在朋友圈屏蔽被害人，
而与其他人保持恋爱关系。
经审计，2021年10月至

2024年3月，李某共计骗取
被害人190余万元。案发

后，李某在家属帮助下退还了60万
元，并获得了被害人的部分谅解。
检察官介绍：“根据我国刑法，

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
人应当负刑事责任。李某开始实施
犯罪时已满16周岁，经审计，其未
成年时期诈骗金额仅20余万元，剩
余170余万元犯罪金额发生在其成
年后。”
经浦东新区检察院起诉，2025

年11月27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
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并处罚金12万元。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王畅

一个母亲的困境
罗阿姨的忧虑，也是无数“老

养残”家庭夜不能寐的心事。时间
回到2022年底，罗阿姨的丈夫离
世。儿子小刘（化名）因智力残疾，
生活无法自理。“如果病倒或百年
之后，儿子该托付给谁？”

2023年初，这个“难题”被转介
至《银发盾牌》项目组。志愿者上
门后，厘清了困境的核心：家中财
产均在已故丈夫名下，虽然遗嘱指
定由儿子继承，但复杂的遗产析产
手续，让罗阿姨无法处置房产，以
换取儿子的“未来备用金”；同时，
她迫切需要在自己失能前，为儿子
找到一个法律上信得过、情感上靠
得住的监护人。
鉴于案件的典型性与复杂性，

项目组迅速联动静安区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将其列为意定监护实践的重点帮
扶案例。

新规落地现转机
在上海，像罗阿姨这样的家庭

并非孤例。社区中，亲子关系疏
离、无子女赡养的老人，同样面临
着晚年生活照料、财产处置、权益
保障等诸多难题。新条例中，关于
意定监护制度的细化新增内容为
这类特殊家庭与老年群体带来了
法治的关爱。
新条例明确，意定监护协议除

公证外，可邀请村（居）委会、老年
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现场
情况，鼓励将协议信息告知居村委
并抄送相关司法辅助机构，同时支

持专业性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或
提供监护监督服务。这不仅拓宽
了意定监护的设立渠道，更构建了
“司法指导+基层服务+专业支撑”
的联动模式，让专业司法力量能够
精准对接“老养残”家庭、亲子关系
疏离老人、无子女赡养老人等各类
特殊老年群体的需求。
共和新路街道“和法新园”法

治品牌的项目之一的老年人维权
项目《银发盾牌》项目组，以罗阿姨
的个案为起点，串联起闸北公证
处、上海东承志律师事务所及社区
居委会等多方专业力量，为罗阿姨
量身打造了从遗产析产、意定监护
设立到财产监管与见证的“全链
条”服务方案，让新条例的条文实
施落地生根。

跨专业“护航接力”
《银发盾牌》项目组充分发挥

统筹协调的枢纽作用，联动司法、
公证、律师、基层组织等多方专业
力量，开启了一场跨专业“接力”。
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

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率先介入，提
供全流程司法指导与创新性实践支
撑。项目组联动的专业律师全程指
导罗阿姨梳理需求，协助其与信任
的侄子刘先生（化名）充分沟通，最
终双方自愿达成意定监护意向。
在此基础上，法院结合实务经

验与新条例要求，不仅指导罗阿姨
完成前置法律程序——诉请法院判
决宣告其儿子小刘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并指定罗阿姨为当前监护人，
还针对性破解了“监护人与被监护
人视为一个整体，无法分别作为原

被告进行遗产继承诉讼”的难题。
指导项目组协调帮助罗阿姨及其儿
子通过民事诉讼顺利完成遗产析
产，为罗阿姨处置房产、筹备儿子后
续照料费用扫清障碍。法院就新条
例下意定监护的设立条件、意定监
护制度内涵与意义等内容向罗阿姨
详细释明，分析实操中可能存在的
难点与风险，打消其对意定监护合
法性、规范性的顾虑。
闸北公证处则针对罗阿姨“担

心意定监护启动后，财产由监护人
全权管理存在风险”的顾虑，联合
律师、项目组共同为其设计《意定
监护财产监管（提存）方案》，约定
款项支出需经核实确认后再划拨，
为小刘的财产安全筑牢防线。
上海东承志律师事务所为罗

阿姨量身定制了丧失行为能力意
定监护的启动以及罗阿姨去世后
意定监护启动两种方案。
此外，团队结合新条例精神，

创新打造了“1+7”体系化文本材
料，为意定监护的规范设立提供了
清晰指引。“1”是指《意定监护见证
活动操作指引》，“7”是指意定监护
人身关系协议、意定监护人身照管
和财产管理协议、意定监护居委会
见证记录表、财产公证提存监管申
请书、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管理清
单、监护报告、调查情况表。
“多方专业力量介入”“全链条

闭环帮扶”的服务模式，不仅适配
“老养残”家庭，也可灵活调整应用
于亲子关系疏离、无子女赡养等特
殊老人的帮扶场景，凸显了服务的
普适性与精准性。

本报记者 陈佳琳

1月10日凌晨，长江口北槽海
域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风急浪高，海
况恶劣。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接
险情信息：某渔船在长江口牛皮礁
以北水域搁浅，船上13名渔民弃船
分别登上两只救生筏，在寒潮低温
与风浪冲击下面临失温与溺水双重
危险，生命悬于一线。
东海救助局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指令正在长江口鸡骨礁待命的
“东海救118”轮全速前往救助，并
同步组织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评估
飞行条件。
凌晨4时许，“东海救118”轮顶

着风浪起航，驶向漆黑一片的事发
海域。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经紧急
研判，在能见度低、海况复杂的条件
下，果断下达飞行指令。4时30分，
“B-7360”救助直升机从上海高东直
升机场起飞，执行救助任务，与水面
救助船艇协同，进行海空立体搜救。

4时40分，“东海救118”轮抵达
现场，立即释放救助艇展开搜寻。
此时现场西北风6级，浪高1—2米，
能见度较差，加之海域渔网密布、暗
礁潜伏，夜间海上搜寻异常艰难。

5时15分，“B-7360”救助直升
机率先发现第一个救生筏，机组迅

速将精确坐标同步至水面救助船
艇。救助艇顶着风浪，循着灯光引
导，艰难靠拢，成功将4名在严寒中
瑟瑟发抖的渔民救起。仅9分钟后，
直升机再次捕捉到第二个救生筏的

踪迹，并继续引导救助艇开展救助，
快速将剩余9名遇险渔民全部安全
救起。至此，在短时间内，13名遇险
渔民从冰冷的海浪中被全部救回。

随后，“东海救118”轮向13名

获救渔民提供热水、食物、保暖衣物
及医疗照顾。获救渔民身体状况逐
渐恢复，随后被安全移交至相关部
门妥善安置。

本报记者 任天宝

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意定监护首次实践

七旬老人依靠法律“托孤”

风浪中海空立体搜救
13名弃船渔民脱险

■ 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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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70多岁了，老伴也走了，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智力残疾的儿子。我身体不好，万一
哪天不在了，谁来照顾他？但今天，我的心踏
实了。”近日，在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
805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街道居民罗阿姨
（化名）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原来，罗阿姨在街道“和法新园”法治品
牌的项目之一的老年人维权项目《银发盾

牌》项目组等帮助下，签署相关协议，成功依
靠法律“托孤”。今后，万一她身体出现问
题，甚至发生不测，根据协议规定，“意定监
护人”将确保其儿子“将来每一天都能得到
照顾”。
这也是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意定监护新规
落地后的首次实践。


